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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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賭
案
人
犯
保
釋
事
 

項
由
各
該
受
理
縣
市
局
長
於
文
到
十
日
內
 
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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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表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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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條 

犯
緒
被
處 

五
年
以
上
徒
刑
人
犯
其
年
齡
在
四
卜
五
歲
 

以
下
者
得
由
縣
市
局
長
酌
量
情
形
商
請
當
 

地
軍
事
長
官 

編
作
輸
送
隊 

或
由
該
縣 

市
局
編
充
非
常
時
期
工
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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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
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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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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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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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
藥
膏
需
治
大
泡
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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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瘦
・
酒
剌 

・
金
錢
癣•
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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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膿
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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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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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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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非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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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盒
五
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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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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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代
理
中
華
藥
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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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埠
寄
曹
食
客
自
理

澄
海 

惠
來 
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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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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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川 

廉 

江 
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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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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陽
江 

合
浦
等
縣

統
埋
男
女
老
幼
內
外
全
科
擅
醫
花
柳
奇
難
 

雜
症 

接
醫
体
恤
會
匸
人
創
傷 

兼
補
血 

補
肺
注
射
旧
國
防
疫
注
射

一
及
省
會
警
察
局 

與
汕
頭
市
受
理
之
賭
案
 

毎
逢
禮
一
人
犯 

依
本
能
法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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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一
條 

睹
案 

拜
貳
朝
一
未
决
被
吿 

除
犯
罪
嫌
疑
重
大
外
槪
准
 

交
保
候
訊
 

隨
傳
隨
瓶 

第
三
條 

睹
犯 

一
有
下
列
各
款
情
形
者 

槪
准
保
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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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

贈
醫
不
一
徒
刑
拘
役
之
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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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執
行
刑
期
已
逾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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罰
金
經
强
制
執
行
而
無
力
完
納
易
服
勞
役

本
辦
法
釋
出
後
如
有
向
吿
發
人
或
緝
捕
人
 

尋
仇
報
復
經
査
認
屬
實
 

除
依
法
判
處 

刑
罰
外 

仍
繼
續
執
行
以
前
殘
餘
刑
期
 

第
七
條 

其
餘
各
縣
市
局
如
須
適
用
辦
法
 

一
時
專
案
報
由
本
會
分
別
核
明
飭
遵

一 
救
濟
失
學
兒
童

一 

▲
街
頭
講
學

一
廣
州
訊
市
社
會
局
長
制
石
心
 

以
市
小

△
卡
技
利
埠
致
公
分
堂
拒
日
救
國
籌 

餉
局
職
員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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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家
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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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
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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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歷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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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寶
森 

勞
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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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
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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勧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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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
家
驛 

余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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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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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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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國
藩 

謝
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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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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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分
堂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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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停
辦
後 

市
內
失
學
兒
童
爲
數
品
衆
 

茲
爲
求
補
敕
起
見
 

特
擬
舉
辦
街
頭
講
學
 

以
資
敕
濟 

刻
經
派
定
核
局
教
育
課
課

梁
廷
袞 

廣
順
隆 

葉
崇
義 

江

姓

休

勝

陳

旺
 

葉

濃

挹

劉

仕

黃

享
 

余
穠
和 

林
文
合
趙
保
 

朱
棣
溢 

貧
桂
昌
鄭
顔
 

張
培
戈
 
李
發
星 

鄧 

位 

李
聖
燕 

林
立
權 

梁
煉
石 

族
明
爆 

羅
子
貞 

李
聖
創

譚
文
廣 

蛛
杜
儀 

劇
键
福 

以
上
各
五
毛 

一一
長
馮
節
負
責
主
持
一
切 

查
馮
氏
奉
令
後 

連
日 ®
已
積
極
籌
備 

其
學
生
對
象

潘

林

吳

昌

司

徒

文

源
 

林
三
和 

廖
啟
烈 

廖

源

宋
福
如
宋
昭
您
黃
安
一
 

李
來
百 

李
來
千 

屡
明
 

一 

陳
金
泉 

李
焯
偉 

黃
龍
富

一
係
採
流
動
式 

以
市
內
曠
地 

空
屋
或
臨

一
時
避
離
所
爲
課
室 

地
址
不
固
定 

祇
由

一教
員
臨
時
召
集
宣
布
每
班
人
數
以
五
十
人

▲
處
置
辦
法

廣
州
訊 

粤
省
禁
賭
委
員
曾
 

對
于
非
常
一 

時
期
匸
作 

頰
爲
積
極 

各
屬
禁
政
設
施
一 

近
况 

該
會
業
已
派
員
出
發
視
察
督
促
 

一 

昨
擬
具
非
當
時
期
處
置
沿
海
各
蛛
市
局
賭
一 

案
人
犯
辦
法
 

沸
令
各
縣
市
依
法
辦
理
 

一 

限
文
到
卜
日
內
 

将
在
押
睹
案 

被
吿
交
一 

保
候
飢
人
及
件
押
睹
犯
保
釋
事
項
 

列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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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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錄 
(
廣
東
省
禁
賭
委
員
會
非
 

常
時
朗
處
置
沿
海
各
縣
市
局
賭
案
人
犯
辦

注
一
如
下 

第
一
條

沿
海
各
縣
市

局 

如
南
海 

番
禺 

柬
莞 

順
德 

中 

山 

新
倉 

台
山 

赤
溪 

寶
安 

惠
陽 

海
豐 

陸
豐 

潮
安 

潮
陽 

揭
陽

I
房|
木

簡
單 

亦
兼
顧
識
字
連
動
及
戰
時
新
聞
報
 

吿 

一 
俟
籌 ®
 就
緒 

日
間
即
可
見
諸
實
 

行 

又
査
核
局
主
辦
之
市
小
教
職
員
訓
楝
 

所
第
七
期
學
員
昨
十
月
卅
 
一 
日
已
吿
訓 

練
完
畢 

該
所
所
長
制
石
心
 

現
定
十
一

集
全 

99 畢
業
學
員

月
一
日
上
午

一
百
零
四
人 

舉一:

畢
業
典
禮
 

同
時
舉 

行
第
八
屆
學
員
入
所
禮
居
時
由
制
氏
親
 

自
席
頒
域
出
畢
業
証
書
 

並
向
新
舊
學
員 

訓
話 

至
核
批
畢
業
學
員
等
 

除
擇
一 
部 

份
調
社
會
君
非
常
時
期
服
務
團
服
務
外
 

其
餘
分
別
撥
入
防
護
總
團
及
 ̂
 團
部 

担 

任
戰
時
敕
搏 

又
破
局
非
常
時
期
服
務
團
 

籌
募
組 

第
二
期
數
目
經
已
結
東
 

計
本 

期
由
卜
月
六
日
開
始
廿
 

31
日
截
止 

前 

後
共
捐
得
國
幣
一
萬
一
千
餘
元
 

成
績
品 

爲
可
晚
云

e
規
避
受
訓 

壯
丁
隊
懲
處
法 

粤
省
各
株
地
方
自
衛
組
織
日
來
殖
見
嚴
密
 

健
全
壯
丁
獴
之
訓
編
 

至
爲
積
極 

現 

査
各
縣
鄕
鎭
之
壯
丁
濛
 

自
分
別
選
派
完 

妥
後 

業
由
政
府
决
定
按
株
派
員
成
往
施
 

行
車
事
訓
練
 

各
株
鄕
鎭
長
鑒
於
各
核
鄕
 

一
鎭
中
之
青
年
子
弟 

其
已
編
爲
壯
丁
隊
者
 

但
其
本
人
每
因
籍
口
從
事
農
業
 

而
厭 

一
棄
受
訓 

而
規
避
者 

在
此
緊
吏
時
期 

對
於
規
避
受
訓
之
壯
丁
隊
應
妥
定
懲
處
辦
 

法
以
免
影
响
後
方
治
安
 

因
此
特
分
向 

省
當
局 

請
示
如
何
懲
治
規
避
受
訓
之
壯
 

丁
殿 

以
資
遵
照
辦
理
云
 

佛
徒
擁
護
抗
戰
主
張 

廣
州
十
月
八
日
飢
 

粤
佛
教
總
會
長
鐵
禪
 

上
人
談
全
 «
教
徒
均
本
入
地
獄
敕
衆
生
 

之
義 

一 
致
擁
護
抗
敵
主
張
 

參
加
敕
國 

工
作 

籲
請
一
致
奮
起
 

對
此
唯
知
擢
殘 

人
類
文
化
與
和
平
之
惡
意
 

予
以
有
效
之 

制
裁
云

■
鞏
固
空
防

設
基
金
保
管
會 

廣
東
防
空
協
曾
兼
委
員
長
吳
鐵
城
 

以
現 

値
非
常
時
期 

爲
充
實
全
省
民
衆
防
空
力
 

量
及
充
裕
經
費
起
見
 

特
决
定
組
織
廣
東
 

防
空
協
會
基
金
保
管
委
員
會
 

籌
辦
一 
切 

至
各
縣
市
分
會 

則
組
織
保
管
分
會 

以
期
充
裕
防
空
基
金
 

而
鞏
固
本
省
空
防 

云

諸
君
欲
得
稽
嫩
的
 
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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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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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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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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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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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治
男
子
腎
陰
 

則
心
能
收
皿
我
果
会

房
中
快
樂
水 

馳
名
久
已
战
 

非
是
車
大
炮
 

用
過
皆
贊
許 

堅
硬
如
鐵
錐
 

久
戰
更
興
趣 

完
全
係
補
品 

益
精
象
補
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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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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嗽
氣
喘
痰
涎
壅
 

盛
以
致
阻
塞
肺
 

發
呼
吸
小
利
甚 

至

氣

緊

扯

急

喉
., 

中
聲
響
面
色
變

力管一 

常
難
以
言
語
日 

不
思
食
夜
不
安 

寢
辛
苦
異
常
等
 

哮
吼
氣
喘
之
症

或
有
僑
胞
時
操
瓦
 

野
仔
偈
之
工
每
受
木
 

斃
塵
阻
塞
而
喘
者
尤
 

爨
能
奏
効
凡
患
喘
者
 

寸
富
即
購
用
藥
力
一
 

..7

到
必
能
平
氣
定
喘
 

、

强
身
健
体
不
拘
新
 

起
舊
發
照
法
射
入 

喚
內
定
必
掃
除
病
 

根
可
毋
復
發
之
患

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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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rm
全
副
器
具
連
藥
水
共
銀
拾
五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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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取
3
具
獨
用
藥
水
銀
玉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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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新
到
陥
各
種
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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瓜
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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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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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逾
此
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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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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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
 

班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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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不
郎
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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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求
盡
最
收
容
而
後
已
 

至 

一
縮
授
方
面 

則
以
激
較
氏
衆
學
童
愛
國
熟
 

誠
爲
七 

19 
順
材
力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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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
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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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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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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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縣
市
賭
犯

中
外
各
埠
均
有
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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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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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德
輔
道
中
 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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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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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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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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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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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怠

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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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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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堅
者
.
.
.
.
注
意

堅
而
不
耐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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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意

△
腎
中
寶
確
能
治
療

腎
部
陽
篓
等
弊
病
興
陽
久
戦
之
功
能
 

堅 
如
鐵
錐
的
勇
氣 

交
接
小 
倦
的
精
力 

担
保
速
效 
每
盒 
一元 
譬
元
五-
十
元 

溫
哥
吧
機
靈
堂
廣
吿 
代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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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萬
生

扯
蓄
根
藥
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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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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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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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

任
教
官
兼
第
四
塔
軍
一
等
軍
醫
正
等
職
現
告
一 

假
囘
抵
装
市
乘
便
復
殷
醫
所
 4
喜
士
定
街
東 

|
六
號
(
卽
最
近
之
借
市
政
廳
)
三
樓
三
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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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房
統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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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外
全
科
及
接
理
工
人
補
恤
 

會
傷
症
願
有
病
者
知
所
就
醫
焉
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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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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侵
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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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
橋
復
無
故
稱
兵
淞
滬
兩
 

月
來
殘
毁
我
文
化
傷
我
物
質
爆
炸
我
城
鎭
傷
斃
無
數
平
民
尤
以
 

婦
孺
爲
其
以
致
舉
國
風
聲
鶴
唳
兇
殘
橫
暴
規
諸
古
今
中
外
莫
此
 

荼
毒
矣
對
此
不
共
戴
天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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豈
可
不
雪
哉
吾
偽
雖
居
重
洋
之
外
 

披
堅
執
銳
固
屬
未
能
然
爲
政
府
之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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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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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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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
瓯
施
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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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貨
斷
其
財
源
亦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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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
命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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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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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簽
名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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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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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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豈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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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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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 

乎
仰
我
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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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之
主
張
合
型
速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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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線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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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
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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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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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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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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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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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型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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卄
壹
週
年
紀
念
典
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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蒙
各
境
堂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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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
祝
詞
祝
電
增
光
隆
情
厚
禮
曷
勝
飲
感
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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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
言
以
彰
大
德
而
鳴
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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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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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
 

穩
窿
致
公
堂
達
俺
社
 

宛
城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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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
城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 

錦
碌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 

覚
近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 

册
吆
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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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達
權
社
 

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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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
公
堂
達
僅
社 

貳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
以
上
各
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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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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